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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电厂机组改造拆除固定资产进行报废处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13 日召开了公

司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会议、2017 年第二次临时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公

司关于下属电厂机组改造拆除固定资产进行报废处置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本次拆除固定资产进行报废处置的情况概述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4 年发布的《关于印发<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行

动计划（2014 年—2020 年）>的通知》（发改能源[2014]2093 号）和江西省环保

厅、江西省发展改革委 2016 年发布的《关于印发江西省全面实施燃煤电厂超低

排放和节能改造专项实施方案的通知》（赣环控字[2016]2 号）的规定，要求公司

下属丰城二期发电厂（以下简称“丰电二期”）须在 2018 年之前达到超低排放标

准（即在基准含氧量 6%条件下，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分别不高

于 10、35、50 毫克/立方米）；在 2020 年之前，丰电二期#5、#6 台机组平均供电

煤耗低于 300g/kwh。 

为认真贯彻落实上述文件要求，经 2015 年 12 月 18 日公司 2015 年第八次临

时董事会会议、2016 年 6 月 8 日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及 2016 年 8

月 18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对丰电二

期#5、#6 机组实施通流系统及超低排放改造。改造完成后，预计丰电二期机组

供电煤耗在现有基础上下降幅度将不小于 6.78g/kwh，能够满足相关文件要求。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关于实行燃煤电厂超低



排放电价支持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中的安排，“为鼓励引导超低排放，对经所

在地省级环保部门验收合格并符合上述超低限值要求的燃煤发电企业给予适当

的上网电价支持。其中，对 2016 年 1 月 1 日以前已经并网运行的现役机组，对

其统购上网电量加价每千瓦时 1 分钱（含税）”。上述改造项目实施完毕后，将有

助于丰电二期降低煤耗，节省成本，增加收入，进而提升公司整体经济效益。 

截止 2017 年 9 月底，丰电二期#5、#6 机组改造涉及相关固定资产已拆除完

毕。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财务制度的相关规定，所拆除资产需做固定资

产报废处理。 

二、本次固定资产报废的审议程序  

公司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下属电厂机组改

造拆除固定资产进行报废处置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及独立董事均发

表了同意的意见。 

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审议并同意公司《公司关于下属电厂机

组改造拆除固定资产进行报废处置的议案》。 

根据公司相关财务管理制度的规定，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对公司的影响 

经公司盘点清查，确认本次做报废处理的固定资产账面原值为

278,634,198.47 元，累计折旧为 117,063,149.60 元，净值为 161,571,048.87 元，由

于拆除的固定资产尚未处置，剔除未来处置拆除的固定资产收入的影响，本次报

废的固定资产预计影响 2017 年年度损益-161,571,048.87 元。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需聘请专业评估中介机构对拆除的固定资产进行评估，

并根据评估结果按照程序以公开招标形式对拆除固定资产进行处理。 

三、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相关环保文件要求，对下属丰城二

期发电厂#5、#6 机组实施通流系统及超低排放改造。本次改造是结合国家环保

工作部署及公司发展的实际需要进行的，改造完成后将有助于公司下属火电厂减

少排放，降低煤耗，节省成本，增加收入，提升公司整体经济效益，符合国家环

保政策的需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改造涉及拆除报废的相关固定资产

账面原值为 278,634,198.47 元，累计折旧为 117,063,149.60 元，净值为



161,571,048.87 元。公司本次报废固定资产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财务管

理制度的要求，同意对丰城二期发电厂机组改造拆除的固定资产进行报废处置。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对下属丰城二期发电厂#5、#6 机组实施通流系统及超低

排放改造是结合国家环保工作部署及公司发展的实际需要进行的，对涉及拆除的

相关固定资产予以报废符合公司资产的实际情况和相关政策规定。董事会就该事

项的决策程序合法，本次报废部分固定资产能够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

更加公允、合理，我们同意公司对该部分固定资产进行报废处理。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 

（二）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决议； 

（三）公司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10 月 13 日 




